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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兩鐵合併有關的附屬法例擬稿小組委員會  

 
法律事務部對《地下鐵路 (修訂 )附例》擬稿的意見  

 
 
附例第 2條  
 
(a) 是否需要在附例第 2條內加入 "自動處理裝置 "、 "失效車票 "、 "行

李 "及 "聰明卡 "的定義？一如閣下察悉，《九廣鐵路公司附例》

(第 372章，附屬法例B)(下稱 "《九鐵附例》")有訂明此等詞語的定

義。  
 
(b) 在 "鐵路處所 "的擬議定義中，有關 "《西北鐵路附例》"的提述似乎

含糊不清，因為並不清楚該提述是指根據《九廣鐵路公司條例》

(第 372章 )(下稱 "《九鐵條例》 ")制定並將會暫停執行的現行《西

北鐵路附例》，還是將會根據《地下鐵路條例》 (第 556章 ) (下稱

"《地鐵條例》 ")制定的新附例。為避免含糊不清，請考慮就西北

鐵路列出 "鐵路處所 "的詳盡意思。  
 
(c)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31(1)條 1，"條例 "的建議定義並

無必要。請考慮將其刪除，使《地下鐵路 (修訂 )附例》(下稱 "修訂

附例 ")的草擬方式與香港慣常採用的草擬方式一致。  
 

擬議附例第 28A條  
 
是否應以 "telecommunications"取代 "telecommunication"的提述，有關該

詞在法例中的用法請參閱《電訊條例》 (第 106章 )。  
 
擬議附例第 28C條  
 
(a) 在擬議附例第 28C(2)條中， "職員 "的提述是否應以 "港鐵公司的職

員 "取而代之？在《九鐵附例》中使用前述提述的原因是 "職員 "一
詞在該附例中已被界定。然而，由於修訂附例擬稿並無就該詞的

定義作出建議，似乎有需要指明有關職員屬於港鐵公司職員。  
 
(b) 在擬議附例第 28C(4)條，是否需要在 "人員 "之前加入 "港鐵公司職

員 "？  
 

                                                 
1 《香港法例》第 1 章第 31(1)條訂明，凡條例授予權力訂立附屬法例，該附屬法

例所用的詞句，涵義與該條例所用的相同；而該附屬法例提述 "本條例 "時，須

解作提述授予權力訂立該附屬法例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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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附例第 34(3)條  
 
此擬議附例加入留在鐵路處所的車輛將會成為港鐵公司財產的新情

況，即根據第 (2)款送達通知書並不切實可行。由於在現行的《九鐵附

例》中並無列出這情況，請解釋建議修訂的目的。  
 
擬議附例可能會越權  
 
地鐵公司所訂立的任何附例必須在《地鐵條例》第 34條授予地鐵公司

的權力範圍之內；否則，有關附例可能會因越權而受到法律挑戰。這

意 味 着 港 鐵 公 司 訂 立 附 例 的 權 力 必 須 局 限 於 現 行 《 地 鐵 條 例 》 第

34(1)(a)至 (c)條及《兩鐵合併條例草案》內建議新訂的第 34(1A)(a)及 (b)
條的指定範疇內。 2 就此，請解釋當下列事宜在《地鐵條例》第 34(1)
條，或在《兩鐵合併條例草案》擬議第 34(1A)條內似乎未獲授權的情

況下，地鐵公司建議就該等事宜訂立附例的法律根據為何：  
 

(a) 擬議附例第 3A條的效力似乎是亦會控制及規管動物。請

澄清《地鐵條例》第 34條哪部分賦權地鐵公司訂立控制

動物的附例。謹請閣下注意，九鐵公司憑藉《九鐵條例》

第 31(1)(j)條 3 擁有這樣的權力，但《地鐵條例》第 34(1)
條並沒有相應的條文。 

 

(b) 九鐵公司根據《九鐵條例》第 31(1)(n)條有權防止在鐵路

處所上豎設未經批准的建築物或構築物，但《地鐵條例》

第 34(1)條並沒有相應的條文。因此，建議的附例第 4B條

有何法律根據? 

 

(c) 在擬議附例第 6(d)條，若水庫、水池、水塘等並不屬於鐵

路處所上的任何部分，根據《地鐵條例》第 34(1)條，地

鐵公司似乎沒有權力訂立此附例。謹請作出必要修訂，

令其與《九鐵附例》第 71條 4 的相應條文一致。  
 

(d) 在擬議附例第 10(3)及 41F(2)條，請澄清《地鐵條例》第

34條的哪部分賦權訂立擬議的保留及過渡性條文?  有關

的保留及過渡性條文是否應在擬議《 2007年九廣鐵路公

司 (附例暫時中止實施 )附例》內訂立?5 

                                                 
2 為方便參考，相關條文的撮錄載於附件。  
3 《香港法例》第 372章第 31(1)( j )條訂明，九鐵公司可為對在鐵路上的人、車輛

及動物的控制而訂立附例。  
4 《九鐵附例》第 71條禁止任何人取去或使用、或准許或安排取去或使用，又或

以其他方式抽取、沐浴於或污染任何屬於該公司或組成鐵路處所一部分或在鐵

路處所或其任何部分之上的水庫、水池、水管或水體或其他容器內的水或內含

物。   
5 在擬議《 2007年九廣鐵路公司 (附例暫時中止實施 )附例》中訂立保留及過渡性條

文的法律根據見於將由《兩鐵合併條例草案》加入的第 372章新訂第 31(7)條。該

新訂條文訂明，如有附例根據第 372章第 31(1)條訂立，以就暫時中止實施任何根

據該款訂立的附例作出規定，則首述附例可載有因首述附例而需要或適宜訂立

的附帶、相應、補充、過渡性或保留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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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兩鐵合併條例草例》所建議的《地鐵條例》第 34(1A)(a)
條賦權港鐵公司訂立與運載貨物有關的附例，但《香港

法例》第 556章或《兩鐵合併條例草例》均沒有條文或

建議條文賦權港鐵公司訂立與運載行李有關的附例。因

此，請解釋建議的附例第 39A及 39B條的法律根據。  
 

(f) 港鐵公司是否有權如修訂附例擬稿所建議般，根據《地

鐵條例》第 34(1)條訂立附例第 44A及 45A條令人懷疑。在

《九鐵附例》的相應附例似乎是依據《九鐵條例》第 31(1)(p)
條訂立。該條訂明九鐵公司可為有效施行該條例的條文

所需的目的訂立附例。然而，《地鐵條例》第 34條並沒

有此等條文。 

 
在《九鐵附例》內存在但沒有被納入修訂附例擬稿的附例  
 
本部察悉，《九鐵附例》內部分現有條文沒有被納入修訂附例擬稿。

此等例子有《九鐵附例》第 11條 (頭等／普通等車票有效期限 )及第 11
條 (來回月票的有效範圍 )。是否有任何理由不將此等條文納入修訂附例

擬稿?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7年 6月 1日  
 
















